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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第二版)(这是双页眉，请据需要手工删加) 

重编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于 2017 年编撰的《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以下简称

《规范》)，对执行领域法律规范进行体系化整理，内容全面、结构合理、体系完

整、适用方便，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执行领域法律规范空白点多、分散凌乱、适用

困难等方面的问题，一经出版即成为全国法院执行人员人手一册的“办案宝典”，

以及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有效保障合法权益的规范指南，受到广泛好评。 

“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规范》出版以来，执行实践及相应

的法律规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如期实现，执行

工作进入攻坚之后的巩固和提高阶段；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出台涉执行司法解释，

发布指导性案例，执行领域法律规范更加完备；民法典的出台、民事诉讼法的修

正，使部分民事诉讼制度发生变化，为确保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在

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发布了与民法典配套的司法解释，其中，涉执行类司法解释修

正 18 件、废止 8 件；最高人民法院牵头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在执行规范化建设的崭新阶段，对现行有效的

执行规范进行系统梳理，实现执行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是满足办案需要、回应实

践需求、规范执行行为的重要举措，对于推进执行工作现代化、助力民事强制执

行立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历时两年，在广泛征求全国法院执行系统意见建

议的基础上，采取全局参与和专班起草的工作模式，反复研究、修改，完成了《规

范》的重新编撰工作。重新编撰的《规范》共修正原有条目 324 条，新增条目 452

条，删除条目 127 条。修正主文 3120 处，修正脚注(不含法律、司法解释条文序

号)770 处。重新编撰后的条目数量由 1000 条增加到 1325 条。 

重新编撰后的《规范》具有“全”“明”“清”“捷”四大特点：一是“全”，

实现了对执行领域法律规范全覆盖。《规范》对 1949年以来涉及执行的 16部法律、

90 部司法解释、101 部规范性文件、30 篇指导性案例、105 篇请示答复进行了全

面整合，是执行领域法律规范的“集大成者”。二是“明”，对执行法律规则空

白、争议问题进行了明确。进一步梳理执行工作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尤其是实践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于达成基本共识的，在《规范》中予以明确。三是

“清”，对执行法律规范重复、冲突之处进行梳理。针对法律、司法解释、规范性

文件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规定的问题，明确了可以适用的条文，指明了法律适用

的具体路径。四是“捷”，提高了执行法律规范查找和适用的便捷程度。形成了

一套以操作规程为核心、覆盖执行工作各重要节点的执行案件办案规范，编章节

条的体例结构和归纳的条文要旨，以及脚注中对相关规则的汇总梳理，方便执行

人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维护权益“按图索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规范》

系对现行执行法律规范的体系化编撰，具有工具性价值，但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

力，不能直接作为执行人员办理案件、当事人维护权益的法律依据，具体的法律

规则以现行有效的法律、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为准。 

我们相信，重新编撰后的《规范》，能够进一步满足执行人员的办案需要，提

升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也能够为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及其配套司法解释提供基



础性支撑。 



凡 例(这是单页眉，请据需要手工删加) 

凡 例 

本规范正文所用主要法律名称均用简语，其例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仲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企业破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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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被执行人财产的移交( ) 

167．执行措施的衔接( ) 

168．受移送法院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的处理( ) 

169．重复移送的禁止( ) 

170．破产与否的后续处理( ) 

171．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监督( ) 

172．申请执行人申报债权( ) 

173．虚假破产的监督( ) 

第十二章 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 ) 

174．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一般规定( ) 

175．2014 年 8 月 1 日前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 

方法( ) 

176．2014 年 8 月 1 日前已清偿部分债务的本息的确定( ) 

177．2014 年 8 月 1 日前应付执行款的计算( ) 

178．2014 年 8 月 1 日前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 

利息的计算基数( ) 

179．2014 年 8 月 1 日前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起算日等 

问题的法律适用( ) 

180．2014 年 8 月 1 日后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 

计算方法( ) 

181．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起算日( ) 

182．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截止日( ) 

183．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付期间的扣除( ) 

184．2014 年 8 月 1 日后本息清偿顺序( ) 

185．给付外币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 ) 

186．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 

187．迟延履行金的计算方法( ) 

188．未明示放弃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的 

执行( ) 

189．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的单独申请 

执行( ) 

190．调解书执行中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的 

处理( ) 



第十三章 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 

 第一节 拘传( ) 

191．拘传的适用条件和程序( ) 

192．拘传的严格适用( ) 

193．拘传中的调查询问( ) 

194．辖区外的拘传( ) 

 第二节 罚款、拘留( ) 

195．违反法庭规则的罚款、拘留( ) 

196．对妨碍作证行为的罚款、拘留( ) 

197．对擅自处分行为的罚款、拘留( ) 

198．对妨碍公务行为的罚款、拘留( ) 

199．对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行为的罚款、拘留( ) 

200．对协助执行义务单位的罚款、拘留( ) 

201．罚款的金额( ) 

202．罚款的批准与文书( ) 

203．拘留的期限( ) 

204．拘留的批准与文书( ) 

205．被拘留人的移送及看管( ) 

206．辖区外的拘留( ) 

207．被拘留人家属的通知( ) 

208．提前解除拘留( ) 

209．对人大代表的拘留( ) 

210．对政协委员的拘留( ) 

211．对罚款、拘留的单用与并用( ) 

212．对连续罚款、拘留的禁止和再次罚款、拘留( ) 

213．对罚款、拘留的复议( ) 

214．对外国人的拘留( ) 



 第三节 限制出境( ) 

215．限制出境的一般规定( ) 

216．限制出境的办理程序( ) 

217．限制出境措施的解除( ) 

218．限制出境的复议( ) 

219．扣留护照( ) 

220．外国人的限制出境( ) 

 第四节 信用惩戒( ) 

221．信用惩戒的一般规定( ) 

222．纳入失信名单的情形( ) 

223．纳入失信名单的期限( ) 

224．不得纳入失信名单的情形( ) 

225．未成年人纳入失信名单的禁止( ) 

226．纳入失信名单的程序( ) 

227．失信名单信息的内容( ) 

228．失信名单的公布( ) 

229．失信名单的通报( ) 

230．失信信息的撤销和更正( ) 

231．失信信息的删除( ) 

232．失信信息的纠正申请( ) 

233．失信信息纠正的审查和处理( ) 

234．法律责任( ) 

 第五节 限制消费( ) 

235．限制消费的一般规定( ) 

236．受限制的消费行为( ) 

237．限制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 ) 

238．限制消费的启动( ) 

239．限制消费令( ) 

240．限制消费的实施( ) 

241．生活、经营必需消费的申请与批准( ) 

242．限制消费令的解除( ) 

243．限制消费措施的纠正( ) 

244．违反限制消费令的处理( ) 

第十四章 刑事处罚( ) 

245．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 ) 

246．妨害公务罪( ) 

247．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 

248．判决、裁定的范围( ) 

249．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 

250．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 

251．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起算时间( ) 

252．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先行拘留和移送侦查( ) 

253．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自诉案件( ) 

254．控告但不予追究情形下的自诉( ) 



255．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管辖( ) 

256．酌情从宽情形( ) 

257．酌情从重情形( ) 

258．不立案侦查的检察监督( ) 

第十五章 委托执行、协作执行、协同执行( ) 

 第一节 案件委托( ) 

259．案件委托与异地执行( ) 

260．受托法院的确定( ) 

261．委托执行的程序( ) 

262．委托案件的立案与销案( ) 

263．查封财产的移交( ) 

264．委托案件的退回( ) 

265．受托法院的异地执行( ) 

266．受托案件的督促执行( ) 

 第二节 事项委托( ) 

267．事项委托的范围( ) 

268．确定受托法院( ) 

269．准备委托材料( ) 

270．线上办理原则( ) 

271．系统录入、审批、推送( ) 

272．办理期限的确定( ) 

273．受托法院核实、签收( ) 

274．超出委托范围的处理( ) 

275．文书补齐( ) 

276．受托事项办理( ) 

277．事项委托的管理与考核( ) 

 第三节 协作执行( ) 

278．异地执行的协作( ) 

279．异地突发事件的协作( ) 

280．涉军案件的协作执行( ) 

281．委托执行、异地执行的管理与协调( ) 

 第四节 协同执行( ) 

282．协同执行的一般规定( ) 

283．案件的适用范围( ) 

284．协同决定( ) 

285．协同方式( ) 

286．明确职责( ) 

287．高级人民法院协同( ) 

第十六章 执行回转( ) 

288．执行回转的一般规定( ) 

289．执行回转与继续执行( ) 

290．特定物的执行回转( ) 

291．破产时的执行回转( ) 

292．执行回转中的迟延履行责任( ) 



第十七章 执行记录( ) 

293．执行记录的一般规定( ) 

294．笔录的内容( ) 

295．笔录的要求( ) 

296．现场执行的录音录像( ) 

297．执法记录仪的使用( ) 

第十八章 执行文书及其送达( ) 

 第一节 执行文书( ) 

298．执行文书的种类( ) 

299．裁定的适用范围( ) 

300．决定的适用范围( ) 

301．令的适用范围( ) 

302．通知的适用范围( ) 

303．公告的适用范围( ) 

304．委托书的适用范围( ) 

305．函的适用范围( ) 

 第二节 送达( ) 

一、送达( ) 

306．送达回证( ) 

307．直接送达( ) 

308．公民的留置送达( ) 

309．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留置送达( ) 

310．在法院送达( ) 

311．在住所地以外送达( ) 

312．诉讼代理人的送达( ) 

313．电子送达( ) 

314．电子送达的方式方法( ) 

315．电子送达的情形( ) 

316．电子送达方式的确认( ) 

317．电子送达的生效( ) 

318．电子送达同步提醒( ) 

319．委托送达( ) 

320．邮寄送达( ) 

321．邮寄送达的签收( ) 

322．邮寄送达的视为送达( ) 

323．转交送达( ) 

324．送达地址确认书( ) 

325．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内容( ) 

326．送达地址确认书填写( ) 

327．送达地址确认书的适用范围( ) 

328．拒绝提供送达地址的处理( ) 

329．有送达地址的拟制送达( ) 

330．辅助送达( ) 

331．公告送达( ) 



 

 



二、涉外送达( ) 

332．涉外送达的方式( ) 

333．自然人或企业、组织的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 

送达( ) 

334．诉讼代理人的送达( ) 

335．代表机构、分支机构或业务代办人的送达( ) 

336．留置送达( ) 

337．邮寄送达( ) 

338．司法协助送达( ) 

339．司法协助送达不能( ) 

340．公告送达( ) 

341．电子送达( ) 

342．多种方式送达及送达日期的确定( ) 

343．视为送达( ) 

344．上级法院转递( ) 

345．涉外司法文书的翻译( ) 

三、涉港澳送达( ) 

346．涉港澳送达的法律适用( ) 

347．司法文书的范围( ) 

348．直接送达( ) 

349．诉讼代理人的送达( ) 

350．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的送达( ) 

351．内地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的送达( ) 

352．邮寄送达( ) 

353．电子送达( ) 

354．公告送达( ) 

355．多种方式同时送达及送达日期的确定( ) 

356．留置送达( ) 

357．视为送达( ) 

358．上级法院转递( ) 

四、涉台送达( ) 

359．涉台送达的法律适用( ) 

360．一个中国原则( ) 

361．涉台送达的方式( ) 

362．留置送达( ) 

363．邮寄送达( ) 

364．电子送达( ) 

365．其他方式送达的手续( ) 

366．公告送达( ) 

第十九章 执行费用( ) 

367．执行申请费的标准( ) 

368．执行申请费的收取( ) 

369．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执行申请费的收取( ) 

370．执行和解中执行申请费的收取( ) 




